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學生議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 97年 11月 21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02月 24日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09月 09日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年 02月 15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學生與學校溝通管道，表達

學生訴求，監督學生自治會(以下簡稱學生會)，特依大學法第三十三條，

本校組織章程第三十條規定，訂定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學生議會組織章

程(以下簡稱本章程)。 

第二條 學生議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學生之立法監督機構，其職權如下： 

一、審查、審議及稽核學生會經費之運用。 

二、質詢學生會之工作。 

三、反應及溝通學生之意見。 

四、對學生會提出糾正、彈劾案、罷免案及備詢。 

五、聽取學生會會長所提之會務工作計畫及會務工作報告，並質詢之。 

六、受理學生會會員請願案。 

七、訂定學生會組織章程及其他相關規則。 

前項第四款辦理結果應送學生事務處(以下簡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

組(以下簡稱課指組)核備。 

第三條 本會學生議員(以下簡稱議員)由本校各系學會推派 1 名、學生會 2-3

名，產生方式如下： 

一、於系會長選舉同時推派議員，且該議員同時具議長候選人資格。 

二、議員選舉之日，應於上屆議員屆滿日前舉行。 

第四條 本會置議長及副議長各 1 人，由議員交接後第 1 次會議中，經無記名

方式投票選舉產生，其任期至下任議長、副議長選出時為止，連選得連

任。 

第五條 本會設置指導長 1人，由本校課指組組長兼任，指導老師 1人，由課指

組指導老師兼任，本會指導長之職掌為輔導本會之活動，指導老師之職



 

掌協助指導長處理事務。 

第六條 新任議員應於上屆議員任期屆滿之日宣誓就職。 

第七條 本會之議長、副議長選舉，應於議員宣誓就職典禮後即時辦理，但須議

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得票達出席總數過半數者為當選，選舉結

果無人當選時，應即舉行第 2次投票，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 

第八條 委員會 

一、本會設紀律暨程序、財政及學生權益 3種委員會。 

二、議長得遴聘執行秘書 1人，協助處理有關事務。 

三、各委員會設委員若干人，並由委員互選 1 人擔任召集人，各委員

會之第 1次會議應在議會成立後 2週內由議長召集之。 

四、各議員可自由加入各委員會，人數過多以抽籤決定，人數過少時，

議長應指派議員參加。 

第九條 本會之議員辭職，應以書面向議會提出，缺額由原所屬單位推派並送議

會審議。 

第十條 本會議長、副議長之罷免，依下列之規定： 

一、議長、副議長可由議員投票罷免之。 

二、罷免案應敘述理由，並有議員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簽署。 

三、本會於收到罷免案後 14天內，應舉行罷免投票，議員就罷免案之

同意或不同意，以無記名投票。 

四、罷免案應有議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同意罷免票達出席總數

三分之二以上者為通過。 

五、罷免議長時，由副議長擔任主席，正副議長同時被罷免時，由議

員互推 1人擔任主席。 

第十一條 本會之議長或副議長罷免案通過時，應於 14天內進行補選。 

第十二條 本會議長或副議長之辭職，應以書面向本會提出並經本會紀律暨程

序委員會通過始生效。 

第十三條 本會正或副議長辭職時，應於 14 日內召開臨時會議辦理補選作業。 



 

第十四條 本會議長、副議長之選舉、罷免結果，由本會提報學務處課指組。 

本會議長統理會務，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由副議長代理；副議長因

故無法執行職務時，由執行秘書代理；如執行秘書仍無法代理時，由

議長指定議員 1人代理，但須達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始可代理。 

第十五條 本會之開會時間依下列規定之： 

一、開會時間分為定期會及臨時會 2種。 

二、定期會每個月開會 1 次，執行秘書於開會前 3 日以書面通知各    

議員。 

三、臨時會由議長召開，或議員連署達總額三分之一以上時，議長

於 7日內通知全體議員召開臨時會。 

第十六條 本會開會應有全體議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議，提案之表決

以在場出席議員過半之同意為原則，若投票數相同時，由主席裁決。 

第十七條 本會開會由議長維持議場秩序，如有違反議事規則或妨礙秩序之行

為者，議長可警告或制止，並可禁止其發言，其情節重大者，可移送

紀律委員會議處。 

第十八條 本會之職權依設立各種委員會監察本會內部及學生會。 

第十九條 本會議長之職權如下 

一、主持會議，並維持會場秩序。 

二、決定本會之議程次序。 

三、於定期會閉會期間處理緊急事務，必須兩週內召開會議追認。  

四、得視實際情況召開臨時會或各委員會。 

第二十條 本會副議長之職權如下 

一、協助議長整理本會事務。 

二、議長不克行使職權時，由副議長代理之。 

第二十一條 委員會職權 

學生議會設立以下 3個常設性委員會，學生議會於必要時，得增設其



 

他臨時委員會，其委員產生方式及名額由大會決議定之：  

一、紀律暨程序委員會： 

(一)由學生議長、副議長擔任當然委員。 

(二)委員會之職責為議程之排定及學生議員之懲戒事項。 

(三)交付審議之學生議員，委員會應於 7 日內召開會議討論並做

出報告請大會裁決。交付審議之學生議員得會議中申辯。 

(四)委員會中委員若為大會交付審議之學生議員，應迴避之。 

二、學生權益委員會： 

(一)由學生議長、副議長擔任當然委員。 

(二)學生權益案件之主管單位為學生自治會權益部，監督單位為

學生議會學生權益委員會。 

(三)調查及瞭解目前學生對學生自治會之滿意度，並提出改善建

議。 

(四)增設投訴信箱收集全校學生對學生自治會之改善建議，並交

由學生自治會回覆改善方案。 

三、財政委員會： 

(一)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核學生自治會年之預算，並監查其預

算執行成果。 

(二)於每學期期中考前 1 週及期末考前 1 週提出活動辦理績效會

報，內容須附有活動成果報告書、每場活動參與人數及學生滿

意度調查等，並請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及財務或其他相關幹部

出席。 

第二十二條 本會議事規則由本會訂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章程經學生議會常務會議通過，送交學生事務會議核備後，由學

生會會長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